
10,000分

12,500分

25,000分

交通銀行信用卡
獎賞積分計劃禮品集

「交通銀行信用卡獎賞積分計劃」禮品換領表格

信用卡現金回贈

17003 HK$100信用卡現金回贈2 25,000

慈善捐獻

11047
捐贈HK$50予
「仁濟緊急援助
  基金」

10,000

合計

‧ 此計劃之禮品只限主卡持卡人換領。

‧ 請填妥此表格並傳真至卡中心(傳真號碼：2591 9968)或郵

寄至香港中央郵箱12129號。

‧ 為免重複遞交，請毋須再寄回已傳真的表格。

持卡人姓名：

日間聯絡電話：

主卡持卡人資料

換領資料

請從本人下列信用卡賬戶扣除換領禮品之所需獎賞積分1：

3.主卡信用卡賬戶號碼：

扣除獎賞積分 信用卡有效期

月                  年

1.主卡信用卡賬戶號碼：

扣除獎賞積分 信用卡有效期

月                  年

2.主卡信用卡賬戶號碼：

扣除獎賞積分 信用卡有效期

月                  年

聲明及簽署

持卡人簽署
（簽署需與上述信用卡簽署相符）

X
日期

 

現金券

11044

11048

11002

11021

麥當勞HK$50禮券

美心西餅HK$50禮餅券 

惠康HK$100禮券

百佳HK$100禮券

12,500

12,500  

25,000

25,000

禮品編號 禮品名稱 所需獎賞積分 數量 所需總獎賞積分

經辦人 覆核人 參考編號

銀行專用

1.本人授權 貴行直接從本人左述信用卡賬戶內扣除換領禮品之所需
積分。本人證實所提供之資料全部真實，並且明白及同意有關本計
劃之條款及細則，並受其約束。2.本人同意若本人選擇以積分兌換慈
善捐款予「仁濟緊急援助基金」，本人授權 貴行披露與本人有關的資
料予仁濟醫院以處理捐款指示、印發捐款收據及提供仁濟醫院之宣
傳及推廣資料予本人之用。本人得悉該年度之累積捐款達港幣$100
或以上可申請扣稅。有關捐款將於每月列印於信用卡月結單內。如
若日後不欲收到有關仁濟醫院之宣傳資料及推廣或終止每月捐款安
排指示，本人須致電2416 8409或傳真2412 0245與仁濟醫院董事局
會計部以作安排。

註：1.閣下可以1個或以上　閣下之主卡信用卡賬戶扣除換領所需之獎
賞積分，惟扣除獎賞積分的總和必須與表格內換領禮品合計所需之獎
賞積分相同，否則有關換領申請將自動取消。2.若　閣下選擇現金回
贈，有關回贈將存入扣除積分最多之信用卡賬戶內。3.若選擇換領現
金券類禮品，持卡人必須於禮品換領信上所示之指定禮品換領中心領
取禮券。若選擇慈善捐款，有關收據將會由仁濟醫院寄出予持卡人。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交通銀行信用卡獎賞積分計劃」禮品換領條款及細則 

1. 「交通銀行信用卡獎賞積分計劃」（「本計劃」）只適用於由交通銀

行（香港）有限公司（「銀行」）於香港發行之信用卡及銀行不時指

定的其他持卡人。

2. 購物簽賬及八達通自動增值交易可計算本計劃之獎賞積分（「積分」）。

現金透支、信用額套現 /簽賬分期供款、結餘轉戶金額、自積金 /強積

金供款、所有經本行網上銀行繳費服務交易（以FWD信用卡於網上繳

交FWD Life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FWD Life」）

之保費及以MI信用卡於網上繳交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人壽海外公司」）、FWD Life、中國交銀保險有限公司（「交銀

保」）及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中銀保」）之保費除外。）、購買賭

場籌碼、購買旅行支票、所有信用卡收費繳款（例如：年費，財務收費

等）、以銀聯雙幣信用卡於內地購買物業、汽車、機票、燃油、批發、超

市交易、支付醫院費用、繳交學費的交易及銀行其他不時指定之信用

卡交易，均不計算於本計劃內。

3. 本計劃之積分有效期根據該信用卡簽賬積分計劃而定。當積分已

過期或持卡人信用卡賬戶已取消，其所累積之積分將會作廢，不作

另行通知。

4. 附屬卡持卡人簽賬之積分將計算於其主卡信用卡賬戶內。

5. 持卡人累積之積分不可轉讓予其他持卡人賬戶。

6. 持卡人之信用卡賬戶須於積分存至有關信用卡賬戶及換領禮品時

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否則銀行有權隨時取消給予任何由本

計劃之禮品換領申請而毋須作出任何通知。

7. 換領申請獲批核與否須視乎持卡人之信用卡賬戶之信用狀況、積

分餘額及禮品供應量，銀行有權不接納持卡人之申請。若積分不足

夠換取所選禮品或信用卡現金回贈或「仁濟緊急援助基金」捐贈，

換領申請將自動取消。

8. 若申請成功，有關禮品換領信將於銀行接納禮品換領申請後6星期

內郵寄至主卡持卡人之月結單通訊地址。持卡人須根據禮品換領

信上所指示之方法領取禮券，而現金回贈則於銀行接納禮品換領

申請後6星期內存入持卡人於本計劃禮品換領表格之「換領資料」

項下扣除積分最多之主卡信用卡賬戶內。而換領禮品或現金回贈

所需積分，將自動由持卡人指定之信用卡賬戶扣除並顯示於下一期

之月結單上。

9. 有關捐贈HK$50予「仁濟緊急援助基金」：銀行將於8星期內以持卡

人的名義捐贈有關金額予仁濟緊急援助基金賬戶（捐贈金額將視乎

持卡人選擇及實際持有之積分而定）。仁濟醫院將就此捐款向持卡

人印發收據。持卡人授權銀行披露與持卡人有關的資料予仁濟醫院

以處理捐款指示、印發捐款收據及提供仁濟醫院之宣傳及推廣之用。

該年度之累積捐款達HK$100或以上可申請扣稅。如若日後不欲收

到有關仁濟醫院之宣傳資料及推廣，持卡人須致電2416 8409或傳

真至2412 0245與仁濟醫院董事局會計部以作安排。

10. 所有禮品換領申請一經銀行批核（不論持卡人以任何途徑遞交），

將不可更改其他禮品或取消。禮品數量有限，先到先得。若所申請

換領之禮品換罄，銀行將通知取消有關該換領申請。所有換領禮品

不可兌換現金。

11. 以郵遞方式（如適用）寄出之禮品如有遺失、損毀或被竊，銀行概

不負責。

12. 未誌賬、取消、退款及以（銀行決定認為）不符合規格之簽賬換領

禮品或對本計劃活動涉及任何詐騙行為，銀行可取消該持卡人所

有已累積之積分及其信用卡，及保留權利採取法律行動及追討持

卡人換領有關禮品的費用。有關費用將從主卡持卡人的信用卡賬

戶內扣除。

13. 所有本計劃內禮品（信用卡現金回贈及捐贈「仁濟緊急援助基金」

除外）均由商戶提供，因此所有有關商品之服務或質素，銀行一概

不承擔任何責任。有關商戶將承擔所有商品及服務的法律責任。

14. 除卡戶及銀行外，任何人均無權根據香港法例第623章《合約（第

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款或享有任何

條款中的利益。

15. 銀行有權隨時修改此條款及細則、更改或取消本計劃而毋須事先

通知持卡人。

16. 如有任何爭議，銀行的決定將為最終及不可被推翻的。

17. 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如有任何差別，概以中文為準。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BP_0118_K

223 95559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若　台端日後不欲收到本行之宣傳資料及直銷推廣，請於下列方格內加上

「」及提供其中任何一個賬戶號碼或香港身份證號碼 / 護照號碼，並交

回本行各分行或傳真﹕2833 6561或郵寄致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資

料保護主任。地址﹕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本行免費提供此項安排。

�

 本人     （姓名）（賬戶號碼或香港身

份證號碼 / 護照號碼（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只需提供英文字母和首四

個數字)     ）不欲收到任何宣

傳資料及直銷推廣。


